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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類：案件編號 34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臺北市學前教育階段身心障礙幼兒申請臨時安置特殊幼兒班」 

作業流程圖 
權責單位 作業流程 處理時限 

 

 

 

特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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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 

南區特

教資源

中心 

 

 

 

 

特殊 

教育科 

     

 

1. 10日 

 

 

 

 

 

 

2. 4日 

 

 

 

 

 

 

3. 1日 

 

 

 

 

 

 

4. 3日 

 

 

 

 

 

 

5. 1日 

 

  

 

 

 

6. 1日 

 

申請方式：臨櫃親自申辦、郵寄申辦、傳真申辦(限個別作業)、網路申辦（網路預約） 

總處理時限：每年 6月，採批次作業辦理：20日（含假日／日曆日） 

 

1.收件（家長遞送申請表並檢附

相關資料） 

6.函復校(園)方及申請人 

4.1函復申請人 

(駁回) 

有缺額 

無缺額 

4.評估安置 

適切性 

不適合 

3.1 

函復申請人 

(駁回) 

適合 

2.審核應備資料 

3.確認 

有無缺額 

2.1補正通知 不符 

2.2補正 

審查資料 

不符 

符合 

2.3 

函復申請人 

(駁回) 符合 

獲安置 

5.安置作業產生

競額時，以抽籤

決定安置。 
 

5.1函復申請人 

(駁回) 

未獲安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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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類：案件編號 34 

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臺北市學前教育階段身心障礙幼兒申請臨時安置特殊幼兒班」 

作業流程圖 
權責單位 作業流程 處理時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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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市 

南區特

教資源

中心 

 

 

 

 

特殊 

教育科 

     

 

1. 1日 

 

 

 

 

 

 

2. 4日 

 

 

 

 

 

 

3. 2.5日 

 

 

 

 

 

 

4. 2.5日 

 

 

 

 

 

 

 

5. 2.5日 

 

  

 

 

6. 2.5日 

 

申請方式：臨櫃親自申辦、郵寄申辦、傳真申辦(限個別作業)、網路申辦（網路預約） 

總處理時限：每年 7月後，採個別作業辦理：15日（含假日／日曆日） 

 

1.收件（家長遞送申請表並檢附

相關資料） 

6.函復校(園)方及申請人 

4.1函復申請人 

(駁回) 

有缺額 

無缺額 

4.評估安置 

適切性 

不適合 

3.1 

函復申請人 

(駁回) 

適合 

2.審核應備資料 

3.確認 

有無缺額 

2.1補正通知 不符 

2.2補正 

審查資料 

不符 

符合 

2.3 

函復申請人 

(駁回) 符合 

獲安置 

5.安置依送件先

後順序安置 


